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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劳务品牌名称

劳务品牌类型
中高端技能类劳务品牌高品质服务类劳务品牌

文化旅游类劳务品牌 民生保障类劳务品牌

培育建设单位

劳务品牌负责人 职务

基本情况
（500字以内情况简介。包括从业规模、职业培训、

创业载体、龙头企业、产业园区等情况）

培育建设单位推

荐意见
（盖章）

2024年 月 日

县区人社部门推

荐意见
（盖章）

2024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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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劳务品牌名称：填报单位：（各县区人社局盖章）

类别 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依据 自评分

基本

条件

（一）
建立机制

1、制定劳务品牌建设实施方案，在产业发展、带动

就业、创业扶持、技能培训、文化建设等方面有具

体部署安排。 --

一票否决项目。细化县区认定标准的加
2分,评定县区级劳务品牌的加 2分。

2、行业企业对单个劳务品牌的培育发展有中长期规

划，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。
一票否决项目。

（二）
品牌命名

3、具有独立品牌名称，劳务特征鲜明。

--

一票否决项目。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

册商标的加 2分。

4、有成型的产品或服务，能反映地域文化及行业特

色。
一票否决项目。

（三）
市场认可

5、有较高的知名度、公信度和竞争力，在人力资源

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。 --
一票否决项目。

6、建立行业内劳务品牌信用承诺制度，对从业人员

有规范的管理制度，客户满意度较高。
一票否决项目。

（四）
产业发展

7、建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，力争达到东部地区国家

级重点龙头企业建设标准（企业固定资产规模在

5000万元以上、年销售额在 2亿元以上、企业资产

负债率小于 60%）。

--

一票否决项目。达到东部地区国家级重

点龙头企业建设标准的

加 2分。组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企业

送政策、送信息，有效提供人力资源管

理咨询等专业服务的加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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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依据 自评分

基本

条件

（四）

产业发展

8、至少建有 1家设施配套完善、服务功能完备的特

色产业园区或创业示范基地。

一票否决项目。建有市级创业示范基地

的加 2分。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

产业园建设运营成效显著的加 2分。

（五）

吸纳就业

9、具备较大的从业规模，对促进当地经济和提高从

业人员收入做出贡献。
--

一票否决项目。吸纳大龄、失业等各类

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成绩突出的加 2分。

10、为从业人员提供“初始培育—推荐就业—在岗培

训—权益维护”一条龙服务。
一票否决项目。

（六）

技能提升

11、建立培训制度，制定从业人员专项培训计划，

将符合条件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按规定纳入补贴性

培训范围。

--
一票否决项目。已编写培训教材，制定

行业规范和标准，跨地区开展培训的加

2分。

分类

条件

（一）

中高端技能

类劳务品牌

（100分）

1、从业人员不少于 3000人。 20分
从业人员少于 3000人的不得分，超过

5000人的加 2分。

2、从业人员工资收入高出该行业平均工资 10%以

上。
20分

从业人员工资收入未能高于该行业平

均工资 10%的不得分，高出该行业平均

工资 15%的加 2 分。

3、从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占比在 50%以上。 20分
从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占比低于 50%
的不得分，高于 70%的加 2分。

4、产品市场占有率居省内同行业前列。 20分
产品市场占有率达不到省内同行业前

列的不得分。

5、围绕重点产业链建设一批规上企业，培育“专精

特新”小巨人企业。
20分

没有代表性规上企业的扣 10分，没有

“专精特新”小巨人企业的扣 1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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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依据 自评分

分类

条件

（二）

高品质服务

类劳务品牌

（100分）

1、从业人员不少于 6000人。 20分
从业人员少于 6000人的不得分，超过

10000人的加 2分。

2、开发专门职业培训项目，推行从业人员持证上岗。 20分 未开发职业培训项目的扣 10分，未推

行持证上岗的扣 10 分。

3、区域内建有线下规范化零工市场和线上灵活就业

服务专区。
20分

区域内未建有线下规范化零工市场的

扣 10分，未建有线上灵活就业服务专

区的扣 10分。在线下零工市场和线上

服务专区进行从业人员供需对接活动

的加 2分。

4、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和售后服务体系。 20分
已建立服务标准得 5分，服务标准较为

完善得 5分；已建立售后服务体系得 5
分，服务体系较为完善得 5分。

5、第三方机构测评客户满意度达 95%以上。 20分
第三方机构测评客户满意度达不到

95%的不得分，得分 98%以上的加 2
分。

（三）

文化旅游类

劳务品牌

（100分）

1、从业人员不少于 2000人。 20分 从业人员少于 2000人的不得分，超过

3000人的加 2分。

2、培养一批乡村能工巧匠和特色乡土人才。 20分

没有代表性能工巧匠和特色乡土人才

的不得分。有国家级相关荣誉的加5分；

有“江苏大工匠”等省级荣誉或有“正高

级乡村振兴技艺师”职称的加 4 分；有

“江苏工匠”、“省乡土人才‘三带’名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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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依据 自评分

分类

条件

（三）

文化旅游类

劳务品牌

（100分）

等省级荣誉或者有“高级乡村振兴技艺

师”职称的加 2分，三项累计加分不超

过 11分。

3、文化旅游产品获得国家级、省级或市级认定。 20分 文化旅游产品有省级认定的得 20分，

有国家级认定的加 2分。

4、定期举办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和体验活动。 20分

制定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和体验活动计

划的得 5分，已举办 1-2 次活动的得

10分，在媒体宣传推广的得 5分。在省

级以上媒体宣传推广的加 2分，在中央

媒体宣传推广的加 4分。

5、建有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和传承示范基地、非遗

工坊、传统工艺工作站等文化品牌载体。
20分

建有各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、传承示

范基地、非遗工坊或传统工艺工作站的

得 20分（有其中一项即可得分，有其

中两项以上加 2分)，有省级载体平台

或文化品牌的加 2分，如省级乡土人才

大师工作室、省级乡土人才大师示范工

作室、省级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等。

（四）

民生保障类

劳务品牌

（100分）

1、从业人员不少于 30000人。 20分
从业人员少于 30000人的不得分，超过

50000人的加 2 分。

2、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比不低于 70%，其中外省

脱贫人口、本省低收入人口等城乡各类就业困难群

体不低于 10%。

20分
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比低于 70%的扣

15分，超过 85%的加 2 分。从业人员

中外省脱贫人口、本省低收入人口等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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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依据 自评分

分类

条件

（四）

民生保障类

劳务品牌

（100分）

乡各类就业困难群体占比低于 10%的

扣 5 分，超过 20%的加 2分。

3、从业人员年劳务总收入不少于 25亿元。 20分
从业人员年劳务总收入少于 25 亿元的

不得分，超过 30亿元加 2分。

4、为从业人员开展专项职业能力和项目制培训。 20分 没有开展项目制培训的扣 10 分，没有

设置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扣 10分。

5、建有就业帮扶车间、人社乡村振兴基地和示范农

民合作社等。
20分

建有就业帮扶车间、就业富民乡村振兴

基地或示范农民合作社的得 20分（有

其中一项即可得分），有两项以上的加

2分。

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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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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